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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年限： 

全國大學院校企業管理系系學會聯合會 函 
聯絡人：賽務長 許玉媛 

連絡電話：0975-135018 

電子郵件：yuan830312@gmail.com 

 

受文者：第 23屆企聯盃賽承辦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27號 

發文字號：(103)企聯賽務字第 004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解釋暨補充本會盃賽準則第三章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規定 

     ，請 參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盃賽實施準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規定，各競賽項 

  目之隊伍至多可報名兩名碩士一般生及兩名體保生，檢錄時僅能 

  各檢錄乙名碩士生及體保生，但如該隊伍某選手同時具有體保生 

  及碩士生資格，則該隊伍不可再檢錄其他碩士生及體保生，違者 

  依本會盃賽實施準則論處。 

二、各盃賽之桌球及羽球團體競賽項目之碩士生及體保生規定如本函 

  之說明一所述，但其每點比賽僅可有一名碩士生或體保生，兩者 

  不可同時於場上比賽，且僅能上場乙次，違者依本會盃賽實施準 

  則論處。 

三、體保生資格之定義請見本會盃賽實施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 

 

正本： 玄奘大學企業管理系、中華大學企業管理系、長榮大學企業管理系、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系、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副本：會長 賴柏翰、行政長 鄭瑞陽、賽務長 許玉媛、北區區代 甘在恆、中區區代 

      徐柏毓、南區區代 余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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